
一、甲應 10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農業行政類科錄取，於 106 年 

12 月 1 日分配至某縣 A鄉公所占課員職缺實施實務訓練。其於訓練期滿

後經 A 鄉公所評定實務訓練成績為 41 分不及格，嗣經該公所函報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經保訓會於 107 年 5 月14 

日核定其實務訓練成績不及格，並廢止其受訓資格。甲不服，向保訓會

提起復審，保訓會應為如何之處理？（25 分）

（一）甲為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準用對象，受該法保障且得依該法

提起救濟

1.按保障法第102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

之人員，或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任用之人員1，為該法準用對象。

2.以甲既係應題示考試錄取而分配為A鄉公所之實務訓練人員，即為前揭之

準用對象；故原則上受保障法保障，並得循同法所定之要件與途徑，提

起相應之救濟。

（二）甲似得就本案保訓會所為核定提起復審

1.依保障法第25條略以，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行

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保障法提

起復審。

2.以甲為保障法準用對象，且經保訓會核定實務訓練成績不及格，並廢止

其受訓資格，顯已影響其「服公職權利」，以釋字第785號「有權利即

有救濟」等意旨，且保訓會此「核定」亦顯屬「行政處分」。

3.爰此，甲似得就本案，向保訓會提起復審救濟。

（三）然保障法於106年修法後，類此爭議之救濟應循訴願為之

1.依保障法第102條第2項規定，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

1自106年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將全面實施未占缺訓練，又為保障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未獲分發任用人員之權益，爰明定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或訓練期滿成績

及格未獲分發任用之人員，為保障之準用對象。



，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處分者，有關其權益之救濟，依訴願法之規定

行之。

2.前開規定係於106年修正，係審酌保訓會職掌除辦理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之

審議外，尚包含辦理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事項，為免當事人滋生公正

性不足之疑慮，爰予明定渠等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處分者，應依訴願

程序救濟。

3.是以，甲應循訴願程序，依訴願法第4條規定，以不服保訓會之行政處分

，而向考試院提起訴願。

（四）保訓會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並將本案移送至考試院

1.按保障法第61條第1項第7款以，對不屬復審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復

審者，保訓會應做成不受理之決定。

2.爰是，依前揭規定，究甲所提者係屬向考試院訴願之事項，故保訓會應

做成不受理之決定。

3.惟依訴願法第61條規定之法理，保訓會似應將甲之救濟案，視為自始向

考試院提起訴願，且於10日內移送至考試院，並同時通知甲為妥。

二、甲為 A 市政府民政局科長，同時為 B 政黨之副主席，於立法委員競選期

間，擔任曾於同單位服務之前長官，現為 B 政黨立法委員候選人乙之競

選總部總幹事，並於下班時間以 A 市政府民政局科長名義為乙站台助選

。甲之上開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25 分）

（一）甲應為中立法第2條適用對象，其行為應受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

立法）規範

1.依中立法第2條略以，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

校依法任用之職員。

2.按甲係A市政府民政局科長，就地方政府組織編制實務而言，以直轄市政

府為例，通常係列薦任第九職等之專任主管職務，須由該市政府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任用，且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支給俸給之人員2，故符合前述中



立法第2條「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等要件；是甲之行

為應受該法規範。

（二）甲依法不得為B政黨之副主席

1.按中立法第5條第1項略以，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不

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2.以甲既為中立法所規範之公務人員，故依前揭規定，其可加入B政黨，但

顯然不得為該政黨之副主席職務。

（三）甲依法不得擔任立法委員候選人乙之競選總幹事

1.據中立法第5條第3項以，公務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

務。

2.是以，讅甲係中立法之公務人員，依前開規定即不得兼任立法委員候選

人乙之競選總幹事。

（四）甲不得為乙站台助選

1.依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6款略以，公務人員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

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

在此限。

2.復依同條第3項以，前述但書之行為，不得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

之事項；以及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略以，職務上有關之事項，指動用行政

資源、行使職務權力、利用職務關係或使用職銜名器等。

3.是以前揭規範，甲原則上不得為立委候選人乙站台助選；惟乙倘若為甲

之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似不在此限，但甲係以「A市政府民政局

科長」站台，顯然已涉及職務上有關之事項，故仍有違前述規範。

    綜上所述，甲之服務機關應依中立法第16條規定，就甲前述之違失行為，按

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

。

2 例如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編制表等組織編制規範



三、甲為某直轄市政府之公務人員，因涉犯刑事案件而遭羈押。於停止羈押

後，主管機關認甲涉案情節重大，而將其移付懲戒並停止職務。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於審理後對甲為降級處分之判決，甲申請復職，而其服務機

關否准其申請。甲若對該停職處分不服，是否得提起救濟？又該否准處

分是否合法？（25 分）

（一）甲應係懲戒法與保障法適用對象

1.依懲戒法第1條第1項以，公務員非依懲戒法不受懲戒。上述公務員之內

涵，依懲戒法院歷次實務見解，係指服務法第24條之公務員，但不包括

聘用人員與約僱人員。

2.復依保障法第3條規定略以，法定機關（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

有給專任人員，為該法適用對象。

3.綜上，以本題明示甲為某直轄市政府之公務人員，應為依任用法任用、

受有俸給之文職專任人員，即為前述二規範之適用對象，謹先敘明。

（二）甲得就此停職處分，提起救濟

1.題示停職係主管機關依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所為之行政處分

（1）依懲戒法第5條第3項以，主管機關對於所屬公務員，依懲戒法第

24條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懲戒法院審理而認為有免除職務、撤職

或休職等情節重大之虞者，亦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2）以本案停職所發動者，係「主管機關」認甲行為情節重大所為，爰

應屬前述之停職處分，再以該停職處分具備「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

為決定、發生法律效果」等行政程序法第92條相關規定之行政處分

要件，亦即「針對甲所涉情節重大而為停職決定，爰發生停止職務

之法律效果」，故實務上對類此停職處分，係定性為行政處分。

2. 甲得就此停職處分，經由機關向保訓會提起復審以為救濟

（1）讅依懲戒法第5條第3項之停職處分，既屬行政處分，已如前述；

且該處分對公務員服公職年資等權益均有侵害，本釋字第785號等

解釋之「有權利即有救濟」之理，爰實務上均許渠提起救濟。



（2）以甲係「公務人員」，應屬保障法第3條之適用對象，爰對此停職

處分，得依保障法第25條、第44條等規定，經由機關向保訓會提

起復審。

（三）服務機關否准甲復職之適法性分析

1.按懲戒法第7條規定以，經同法第5條規定停止職務之公務員，於停止職

務事由消滅後，未經懲戒法庭判決或經判決未受免除職務、撤職或休職

處分，且未在監所執行徒刑中者，得依法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或其上級

機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許其復職，並補給其停職期間之本俸（年

功俸）或相當之給與。

2.以甲業經懲戒法庭判決「降級」處分，違失責任已然釐清，顯符前揭「

停職事由消滅」、「經判決未受免除職務、撤職或休職處分」等要件，

惟本案甲係涉犯刑事案件，故吾人仍須審酌是否確實符合「未在監所執

行徒刑中」、「法律另有規定外」等懲戒法第7條之其他要件。

3.如甲未在監所執行徒刑且亦無該當其他不得復職之法律要件，則服務機

關否准甲之復職，應非適法；惟甲倘若在監所執行徒刑中，或具備其他

「任用法第28條消極任用資格」等情事，則甲應依任用法規定予以免職

，而無職可復。

四、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

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内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

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若有違反，將依同法第 22 條之 1 處以刑罰

。試問：

（一）何謂「公務員離職前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試舉例說明之

。（10 分）

（二）若公務員違反上述規定，得否依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戒？（15 分

）

（一）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14條之1「公務員離職前職務直接相關



之營利事業」之意涵與舉例

依銓敘部85年、97年等實務見解3，摘要分述其要件意涵與舉例：

1.離職

係指退休（職）、辭職、資遣、免職、調職、停職及休職等原因離開

其職務，而離開前之職務與營利事業有直接相關者。

2.職務直接相關

（1）係指離職前之服務機關與職務符合下列兩類情形之一：

為各該營利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且其職務對各該營利事業

具有監督或管理之權責人員。

與營利事業有營建（承辦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工程）或採購業務

關係，包括研訂規格、提出申請及實際採買之人員。

（2）前述人員，均包括承辦相關業務單位之承辦人員、副主管及主管，

暨該機關之幕僚長、副首長及首長。

3.營利事業

係以公司法、所得稅法等規定為範圍，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無論公

、私營或公私合營均包括之，其組織型態不以公司為限，凡獨資、合

夥或以其他方式組成之事業皆屬之。

4.例舉摘述

例如，某甲原係衛生福利部食藥署署長，退休後旋即至某A藥品公司

擔任總經理，即屬該當前述各項要件。

（二）違反上述規定，不得依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予以懲戒：

1.所涉懲戒要件

（1）須為懲戒法之公務員

依懲戒法第1條第1項公務員之內涵，按懲戒法院歷次實務見解以

，係指服務法第24條之公務員，但不包括約聘僱人員。

（2）須有違法行為、出於故意或過失且有懲戒必要

按懲戒法第2、3條略以，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

3詳參銓敘部85年7月20日85臺中法二字第1332483號函 97年05月19日部法一字第0972917700號
令



府信譽，出於故意或過失且有懲戒必要者，應受懲戒。

（3）包含離職公務員於任職期間之前述違失行為

依懲戒法第1條第2項略以，該法對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

於任職期間之行為，亦適用之。

2.本題得否予以懲戒之分析

（1）以本題係服務法之公務員，故若非屬聘用或約僱人員，則為前揭懲

戒法適用對象。

（2）復按本題係違反服務法第14條之1，係前述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

，如深入審視個案細節，確具「嚴重損害政府信譽，出於故意或過

失且有懲戒必要」之要件，似「應受懲戒」。

（3）然而，本案所指涉者，係「離職後」之行為，須深入審視此「離職

之態樣」，按前述銓敘部實務見解略以，倘若該離職係屬「離開公

職且已無與國家間公法上職務關係者」，例如退休等，讅其為前述

違法行為之時，既已未具公務員身分，則無移送懲戒之適用4

（4）反之，如其離職係屬「調職」，倘若確係在不同公職之間調動，則

其公務員身分仍屬存續，是若符合前述懲戒要件，縱已受服務法第

22條之1之刑罰者，依懲戒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同一行為已受刑

罰者，仍得予以懲戒。

4實際案例如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2年鑑字第 12512 號公懲議決書略以，服務法第14條之1固有明
文規定。惟違反該條之禁止規定者，同法第 22 條之1設有刑罰之處罰規定。而公務員於離開公
職後，已喪失公務員之身分，其於離職後，縱有違法行為，已非公務員懲戒法懲戒之對象…其
既已因退休而喪失公務員之身分，自難就此部分為懲戒處分，移送意旨併就此部分移送懲戒，

似有誤會，併予敘明。


